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迅速开展物业管理领域消防安全大排查、大整治行动的通知

各镇（街道）房管所，各物业服务企业：
　　今年以来，全国各地先后发生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事故，半年时间发生多起社会影响较大的安全事故，根据《佛山市消防安全委员会关于印发〈佛山市居住类场所消防安全专项整治行动方案〉的通知》（佛消安〔2021〕6号）、《关于迅速开展消防安全大排查、大整治行动的紧急通知》（南消安委〔2021〕10号）有关精神，切实维护我区物业管理领域的消防安全，从即日起在全区范围内开展物业管理消防安全大排查、大整治行动，具体工作要求如下：
　　一、全面排查治理隐患
　　本次排查行动采取企业自查、镇街检查、区局抽查的方式开展。排查时间从即日起至10月31日，区局抽查时间另行通知。
　　各物业服务企业要落实责任到人，由每个项目的项目经理或安全主管牵头，组织人员对所管项目开展一次全方位的消防安全摸排检查行动。重点检查消防通道、应急救援设施设备（包含但不限于灭火器、应急灯、独立烟感、防毒面具）、电气线路等是否符合消防安全规范要求，是否存在违规住人、违规停放和充电电动自行车的情况。
　　各镇（街道）要对辖区内的物业管理项目开展检查工作，督促物业企业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制定消防安全制度，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适时自行组织火灾扑救和人员疏散演练，提高员工的灭火能力和消防安全意识。
　　各镇（街道）、各物业服务企业在开展排查整治的过程中，严格落实“谁检查、谁负责”的要求。对于检查发现的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要及时向消防部门和公安派出所报告，由其依法从严查处。
　　二、加强宣传教育工作
　　各物业服务企业要将有关消防安全的文件精神传达至每一个项目，深入组织开展消防宣传，确保企业法人、管理人员、生产安全员和生产班组长实现全员消防安全培训，对巡查人员进行常态化业务知识培训，不断更新其业务知识，全面提升相关人员安全管理水平，增强相关人员防火意识。
　　各物业服务企业要配合相关部门张贴消防安全宣传资料，收集典型的消防安全事故案例，通过业主群、公众号、宣传栏等渠道投放，营造小区消防安全氛围，提高业主安全风险意识。
　　三、加强信息报送工作
　　各物业服务企业将本次检查行动工作信息情况于10月11日前按照附件《南海区消防安全大排查、大整治工作（分类）台账》表格要求报送所属镇（街道）房管所汇总。各镇（街道）房管所于10月25日前将汇总的工作总台账及工作总结报送我局物业管理科。
 
　　附件：南海区消防安全大排查、大整治工作（分类）台账.xls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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